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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集装箱码头企业整合方案研究
薛晓莉

摘　要：港口集装箱码头整合是当前各大港口应对全球竞争的重要方式，在已成功实施整合的港口中不乏股权整合和资

本运作方面的经典案例。本文从港口整合概况、方案设计要素、整合基础架构、重要关注事项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并

重点针对股权整合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多种方案的比选中找到适合港口实际情况的整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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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集装箱船舶大型化趋势日益加剧，以

及随之而来的各大沿海港口对于资源集约和成本节约的

迫切需求，集装箱码头整合成为各口岸地区、城市巩固

和提升自身优势地位的重要方式。如：厦门港集装箱码

头整合、深圳西部港区港口整合、大连港集装箱码头整

合，以及天津港集装箱码头整合等。本文以迄今为止有

代表性的码头整合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港口集装箱

码头进行整合时的可行方案及涉及要素进行了初步分

析，希望能够为码头企业整合提供有益借鉴。

1 港口集装箱码头整合概况
1.1 港口集装箱码头面临的普遍问题

我国主要沿海港口在经历了本世纪初十年的急速发

展期后，大多形成了同一港口区域内多家集装箱码头主

体共存的同质化竞争局面。这种资源配置格局在国际经

济增速逐渐放缓，特别是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

后，其对资源的粗放式消耗越来越成为制约港口进一步

发展的瓶颈。集装箱码头投资主体及经营主体多元化、

股权结构复杂，使得港口资源过于分散，整体竞争合力

不强，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存在竞相压价，形成无序竞争，码头之间采用

非理性的压价策略承揽客户，恶性竞争使得经营效益持

续低迷；二是岸线分割，不利于码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

使用；三是港口规划难以落实，港口分工难以统筹协调；

四是各自为政，无法形成合力对外拓展市场；五是过度

分散运营难以形成规模集聚效应，运营成本下降空间受

限。

1.2 港口集装箱码头整合成功案例

基于以上原因分析，集装箱码头股权整合陆续被各

大港口提上议事日程。招商局港口自 2008 年统筹规划

深圳西部港区各集装箱码头一体化运作进程，经过多年

探索发展，2017 年 1 月，招商局港口深圳西部港口的

六家码头公司签署了六方全面合作协议；厦门港集装箱

码头 2010 年启动码头资源整合，2013 年 12 月，统一

运营主体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大连

港集装箱码头各方股东经过多年意向沟通，于 2016 年

7 月就码头整合想法取得一致意见，签署了整合意向书。

2017 年 6 月，各方正式签署整合协议文件；天津港于

2018 年启动集装箱码头整合，2019 年 6 月，东突堤三

家集装箱码头公司完成股权整合，各方正式签署《合并

协议》。

2 整合方案设计的主要考虑要素

纵观各大港口的集装箱码头企业整合方案设计，其

面临情况虽错综复杂各有不同，但总体上涵盖了以下几

方面主要考虑因素：

一是战略因素。包括整合后的整体控股情况、统一

运营实体、整合后能否产生最大化协同效应等。

二是税务因素。包括重组可能产生的税负，不同的

重组方式对股东及码头公司可能产生不同的税负影响，

如清算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股息预提税、

土地增值税、契税和印花税等；重组对码头公司相关税

收优惠的影响，如已享受的税收优惠可能存在被追回的

风险等。

三是法律因素。包括所需审批流程以及相应时间要

求，如涉及反垄断申报，一般需要 3 个月左右时间。涉

及国资 32 号文，一般需进场交易（时间不确定）或国

资审批豁免。A 股、港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审批问题；

资产所有权证 / 业务经营许可证及其变更要求、时间等。

四是财务因素。包括整合的会计处理以及对财务报

表当期损益的影响，主要涉及同一控制及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的相关处理；整合后公司未来的财务影响，如

对于股东报表、交易税费、合并损益、财务并表等处理

对损益的综合影响等。

3 整合基础方案架构

3.1 码头整合的主要方式

港口企业进行集装箱码头整合，主要有资产整合、

管理整合和股权整合三种方式。

单纯的资产整合由于在企业经营权和控制权层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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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做到协同，整合不彻底，协同效应难以显现，目前

还没有港口单一选取这种方式。

管理整合适用于股权结构过于复杂且受客观条件制

约，难以彻底形成统一码头实体的情况。如招商局港口

深圳西部港区码头整合就是以管理整合为主要手段，辅

之以一定程度的股权交易以取得待整合码头的实际控制

权，从而为管理整合提供有力保障，最终实现统一运营

管理的一体化整合效果。又如中远海港口与和记黄埔在

香港葵涌共同拥有的 3 家集装箱码头公司，自 2017 年

1 月起实施统一的码头管理和操作一体化，由一个管理

团队负责码头日常运营，以实现统一的高标准服务。

股权整合是最为彻底的整合方式，虽然整合的整个

谈判过程往往异常艰辛，但最终呈现出的将是一个股权

结构清晰，资产所有权、经营权相统一的干净生命体。

这其中的典型案例有厦门港集装箱码头整合，其以股权

整合为主要手段，辅之以一系列复杂的资产和现金注资

操作，最终达到优化股权结构的目的；大连港集装箱码

头股权整合和天津港东突堤集装箱码头股权整合。

3.2 股权整合基础方案架构

股权整合作为码头企业最多选用的整合方式，其可

供选择的基础方案架构主要有三种。

基础架构一：吸收合并。

两家合并设立一家新公司，原两家公司全部注销。

基础架构二：股权出资。

各投资方以在两家公司的股权出资成立新的控股公

司，完成后各投资方在新控股公司持股。

基础架构三：股权出资 + 吸收合并。

各投资方以在两家公司的股权出资成立新的控股公

司，完成后在将两家码头公司进行吸收合并。

3.3 三种架构比选分析

以上三种股权整合基础方案架构，在进行比选时的

主要考量因素如下表：

从上表分析中可以看出，吸收合并方式在财务影响、

领域 具体因素 吸收合并 股权出资 股权出资 + 吸收合
并

股权考量 整合后公司运营
主体情况 一个主体 多个主体 两个主体

主要
税务考量

是否涉及公司层
面清算所得税 涉及 不涉及

如有机会适用特殊
税务重组，被合并
公司可不进行税务

清算

是否涉及税收优
惠返还

被合并企业
税收优惠可
能被追回

不涉及

被合并企业税收优
惠可能被追回，但
股权出资后选择合
适的吸收合并时间
可能相应降低税务

风险

是否缴纳股东层
面资本利得税 涉及 涉及 涉及

是否涉及税收管
辖协调 涉及 不涉及 当前不涉及，未来

涉及

法律考量

是否涉及进场交
易 /32 号文国资

审批
不涉及 涉及 涉及

是否进行反垄断
申报 一次申报

整体流程是否复
杂（其中包括注
册地与经营地不

一致风险）

较复杂 较简单 最复杂

是否涉及证照变
更

涉及证照较
多

涉及证照较
少 涉及证照较多

财务考量

一般性税务重组
情境下，交易对
当期是否存在负

面损益

无 存在 存在

运营考量

运营管理协同效
应 最大 较小 适中

资产及设备管理
效率 最大 较小 适中

人员分流 最大 较小 适中

时间考量 整合时间 较快 较慢 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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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效率、整合时间等方面均具有突出优势，且整合后

形成一个统一运营主体，结构最为清晰高效。大连港和

天津港在进行股权整合时，都选取了吸收合并方式。

大连港三家集装箱码头公司：大连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DCT”）、大连港湾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DPCM”）、大连国际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DICT”），涉及大港集箱、新加

坡大连港口、PSA China、中远码头、中海码头、中海

港口、日本邮船七方股东。整合以 DCT 作为主体，吸

收合并 DPCM 和 DICT。2017 年 8 月 4 日，各股东方正

式签署了《合并协议》。

天津港东突堤原有三家集装箱码头公司：天津港集

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装箱公司”）、天津

东方海陆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海陆公

司”）和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

洲国际公司”），涉及天津港股份、中远海港口、招商

局港口、新创建港口（NWS）、迪拜港务集团（DPW）

五方股东。整合以集装箱公司为主体，吸收合并五洲国

际公司和东方海陆公司。2019 年 6 月 30 日，天津港股

份与中远海港口、招商局港口正式签署了《合并协议》。

4 整合中其他重要事项
4.1 税务事项

税务事项是企业在选择股权整合方案时的重要成本

考量因素，主要包括：

清算所得税（25%），政策依据为《关于企业重组

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59

号）和关于企业清算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

知（财税 [2009]60 号）。

增值税（6%），政策依据为《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1 年第 13 号）和财税 [2016]36 号。

土地增值税（30%-60% 四级累进税率），政策依

据为《关于企业改制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15]5 号文）。

契税（3%），政策依据为《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继续支持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有关契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 [2018]17 号）。

印花税（0.05%），政策依据为《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企业改制过程中有关印花税政策的通知》（国

税发〔2003〕183 号）。

企业所得税 / 资本利得税（25%/10%/0），政策依

据为《关于企业清算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

知》（财税 [2009]60 号）。

股息预提税（10%/5%/0），政策依据为《关于企

业清算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60 号）。

4.2 反垄断申报事项

按照中国法律要求，达到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应

当事先向中国反垄断执法部门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

集中。

申报标准分为全球标准和中国标准：

全球标准：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

全球范围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并且其

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

超过 4 亿元人民币；中国标准：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

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 20 亿元人

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

内的营业额均超过 4 亿元人民币。

上述大连港和天津港的股权整合案例中，两大港口

均进行了反垄断申报，并获得通过。

5 结语
以上为笔者对近年来港口集装箱码头企业整合情况

的浅析。港口集装箱码头企业整合无论选择何种方式，

其目的都是为集约资源、节约成本，提升港口整体竞争

合力。我们相信，码头企业整合所带来的协同效应释放

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中国港口提升国际航运舞

台地位贡献力量，也将持续为各方股东创造更大利益，

从而吸引更多、更优质的资本投向中国港口行业，为中

国港口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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